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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迫使政府生态环境部门、环保企业以及第三方力量环保民

间组织加大对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的需求，对于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深度融合具有

重要意义。为此，本文提出高校环境法教学需因地制宜，设置环保启蒙与法律技能的双重目标；加强与

生态环保发展议程的接轨；促进校企联合定向培养与实操训练，加强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的培养，助力

政府、企业和环保民间组织共同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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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ra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comprehensively into the rule of law 
track, forcing the govern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partmen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terprises and third-party forc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to in-
crease the demand for complex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ule of law talent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of the dep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is regard,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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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proposes that the teaching of environmental law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set the dual objectives of environmental enlightenment and legal skills, 
strengthen the convergence with the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genda, promote 
the joint training of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in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training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composi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ule of law talents, and to help the gov-
ernment, enterpris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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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统筹产业结构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

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1]解决好生态领域的这些目标，持续稳定发挥政府协同企业及环保

民间组织的作用和能力，更要重视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的培养，这是高等教育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法

治建设深度融合积蓄人才资源的重要一环。 

2. 新时代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培养概述 

在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的压力下，生态环境领域亟待补充一大批“德法兼修”

同时兼备关心支持环保事业的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只有涵养生态环保法治人才蓄水池，才能汇聚实现

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目标的原动力。 

2.1. 新时代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培养的内涵 

法律是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问题的强有力工具和必备武器。当前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加之

社会舆论大环境的影响，政府协同企业和环保民间组织动员民众参与环保行动的情绪高涨，但同时也存

在因环保法律意识淡薄以及因环保法律不健全而损害民众的生态权益的情况。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需具

备基本的生态学、环境学、气候学、法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胜任生态环保与生态治理工作的系列任务，

同时能够有效运用专业法律知识技能为公众伸张正义、维护群众的生态权益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达到

生态绿色效益和社会普惠效益的双重成效，推动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2.2. 新时代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环保行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重要保障。对于企业来

说，环保产业作为一种战略性新兴产业，亟待投入更多更高质量的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对于环保民间

组织而言，随着环保公益的深入，环保民间组织步入组织运营提升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对专业人

才的需求大增，尤其是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资源的投入迫在眉睫。总的来说，无论企业还是环保民间组

织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都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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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广大公众亲眼目睹了大量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事件，为之沉痛的同时也

积极主动变身生态环保参与者和环境监督者。1978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

“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2]”这是新中国以来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起点。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2020)、《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2021)、《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2022)、《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2022)、《中华人民

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2023)，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奠定了法理基础[3]。上到中央下到个人，人

人都在为恢复蓝天绿水青山的美好景象而出力，最近几年公众对政府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能力充满了

敬佩和信任，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成效显著。然而进入社会局势纷繁复杂，自然气候急剧变化且难以预

料的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与建设方面急缺高水平、专业化、技术化的人才。发挥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

的优势去深度探索生态环境领域的“老大难”问题。 

2.2.2. 生态治理缺少具备法治思维的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 
不论政府、企业，还是民间环保组织，专业人才的配备是组织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全面推

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背景下，生态领域缺少具备法治思维的法治人才来保障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

发展。生态文明的真正建成要求法律体系的生态化、法秩序的绿色化，需要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

努力。但现代法深具工业文明底色和环境不友好基因，如果大多数法律人没受过起码的环境法律教育，

没有基本的环境意识和环保知识，环境法治整体仍难提升。《民法典》绿色原则诞生的过程就是很好例

证。而当前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也正遭受“人才荒”制约，因为多数环境立法、执法甚至环保

法庭的相关工作者可能之前压根没有学习过环境法。在生态文明时代，环境法律知识应该是每一个合格

“生态公民”所应具有的基本素养。法治思维要求环保工作者有信仰、有规则、合法地、依程序、按照

权责统一原则指导环保实践，达到实现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目的。开展环保宣讲、进行环境监督与环境

诉讼、推进生态环境法治进程必须掌握一定的环保专业知识和环保法律法规条文，才能达到有效的宣传

效果和监督成效，才能更好促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2.2.3. 环保民间组织遭遇“合法化”危机 
新《环境保护法》颁布后，环保民间组织监督公司和企业环境责任的工作就逐渐开展起来，但具有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环保组织较少，远远不能够满足监督企业环境治理和社会实践生态治理的

现实需求。环保民间组织的地位缺乏法律层面的认定，公益捐赠法律法规在程序上漏洞较多以及环保民

间组织创新缺乏政策条例支持等问题，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环保民间组织维护环境权益的力量。因

此在参与环保实践中，推动政府出台环境法律制定和实践，需要更多法治人才从立法研究、执法、司法、

守法以及监督各方面推进政府和公众对环保法律的理解和运用。环保民间组织具备合理合法的法律认证，

才能积极有效的开展环境公益诉讼。 

3. 新时代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2018 年 9 月，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围绕“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三个基本问

题阐述了新时代人才培养的目标 1。2020 年教育部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中强调打破学科之间的界

限，开展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在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领域，环保企业和环保民间组织迎来由量到质的关

键转换期，面临的专业技能竞争和严峻气候变化挑战将更大，对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的需求也更迫切。

有分析指出，环保行业中高级人才缺口随着行业井喷式发展，将超过 50 万人。而现实中，既懂技术并且

 

 

1习近平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18-09/10/content_5320835.htm，访问日期：2024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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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法律专业技能的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普遍稀缺[4]。 

3.1. 环保行业人才总体需求量较大 

改革开放为全社会带来蓬勃发展的同时，因生产和建设带来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地区经济发展和

威胁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广大公众的环保意识全面觉醒，然而不管从监督者、守法者还是执法者

的角度来看，单一的法治人才已经不适用于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具备全面的环境法专业知识，储备足够

的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对于扭转我国恶劣的不利的环境局面、强化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推进环保工作

具有实质性意义。近年来，一些关心支持生态环保工作的社会人士通过社交网络和直播媒体的广泛宣传

带动了更多年轻人和大学生参与环保行业。高社会局势变化过快导致环保行业人才供不应求，但落实到

产业层面，其实存在众多乱象，比如专业需求度低，许多环保的活儿都被土建、给排水承包了。只有当

环保工作进入更难、更深、更精细的阶段，需要真正把污染物治理好的时候，才是需要环境专业人才的

时候。 

3.2. 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 

环保行业对人才的专业技能要求较高，但大部分高校的环保类专业课程以理论学习为主，实操类的

课程较少，应届生从校园进入企业后需要经常参加入职培训、技能培训，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培养后才

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技术人才。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巩固老师以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大学、

北京大学三所学校的环境法教学为样本，可以大致反映国内环境法教学的格局现状：一般法律院校对环

境法不够重视，也缺乏相应师资，课程设置不健全；传统政法院校以及一些环境资源、农林类院校更重

视环境法学科建设，教师、学生数量都很多，环境法课程较为丰富、多元。而北大则属于适中型，本科

开设一两门选修课程，研究生阶段的环境法课程则较为系统，相对完备。此外，部分应届生在积累了相

关经验、完成身份转换后，选择跳槽到大城市里的大企业，导致地方的环保企业人力资源成本增加。 

3.3. 高校法学教育设置远不能满足生态法治需求 

按照我国各大高校当前的法学培养模式，法科生在本科阶段普遍接受了法学的通识教育，甚至通过

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对民法、刑法、宪法等法律基础学科已能较为熟练掌握。但在生态法治方面的培

养设置远没有达到社会需求。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为例，全国共有 40 余所高校开设其专业课程，

而全国高等院校共有 3074 所，对比之下，我国高校课程设置显然难以满足生态法治建设的需要。另一方

面，受传统就业观念和社会发展形势影响，学生在专业选择上更倾向于能够进行公务员考试和事业编制

考试的专业，愿意进入环境法学相关学科领域学习就业的人员更少。 

4. 新时代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培养的建议与对策 

我国进入新时代后，一系列复杂难解的生态问题困扰着社会各界人士，高校推进复合型环保法治人

才培养仍存在一些短板，致使生态文明实践进展缓慢。为弥补这些不足，文章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 

4.1. 高校环境法教学因地制宜，设置环保启蒙与法律技能的双重目标 

高校法学基础课程涉及到的专业领域较为广泛，但是环境法学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具有明显的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渗透到特点，一些文科性能特别突出的院校在自然科学领域存在短板，课程设

置中不能给予学生应有的环境启蒙，更别提学习法律技能。环境法相关内容容量较大，在高校教学过程

中要根据学生特点，有所学有所不学。只有做到像爱自己那样爱护生态环境，进而通过系统科学的环境

相关伦理和知识的学习，正确掌握环境法律规则，环境法才有了认知基础和不竭动力，落实到具体行动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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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 

4.2. 加强人才培养与生态环保议题的接轨 

学校理论教学与实践发展还是存在一定鸿沟的，弥合鸿沟的最好办法就是牵线搭桥，促进理论教学

与实践实战的接轨。例如，开展环保诉讼公益下乡实践活动，从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让学生认识到环境

损害一旦损害发生代价几乎不可能挽回，而重新修复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且风险不能得到有效规避和控制。

同时，校园模拟法庭大赛融入绿色环保元素，以典型案例为亮点突出环保的重要性，促进专业大学生法

学知识与实践运用能力的有效融合，达到培养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的目标。此外，加强人才培养与生态

环保议题的接轨，有助于复合型人才进行环保法律服。市场也对环保律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环境行政、刑事、民事案件三类案件存在行刑交叉、刑民交叉与行民交叉的联系，环保律师需要熟练掌

握办理不同类别案件的技巧，从而更好地积累环境法律专业经验，精进服务能力。 

4.3. 促进校企联合定向培养与实操训练 

面向政府、环保企业及环保民间组织对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的需求，多途径打造高水平专业化环保

法治人才队伍。通过校企联合培养、实习生实践计划及定向订单式培养等方式招募关心环保事业的高质

量人才。同国内环境法律事务咨询中心等服务机构建立联络关系网，强化与生态环保同行的联系，拓展

高校与环保企业、环保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深度，提供更高的平台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环保法律服务行业。

在环保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与法律服务协同格局中，探索将环保法律专业优秀学员向各类环保企业、

环保民间组织定向输送的新型机制，加快推动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队伍的“集聚成势”，向新时代生态

文明法治建设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5. 结语 

人才培养和建设是社会运转的不竭力量源泉。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不满足于单一人才的需求，新时

代生态发展要求高校面向时代、面向现实需求，为政府、环保企业及环保民间组织输送高质量人才，加

强复合型环保法治人才培养和建设，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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